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文件

崇三府〔2022〕47号                    签发人：陆华
三星镇人民政府关于要求核准2021年度下半年以及2022年度上半年农村土地过渡期流转

补贴申报的函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根据《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农委制定的本区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崇农发〔2020〕2号）文件精神，我镇对2021下半年度符合农村土地过渡期流转补贴标准的南桥村、纯阳村、东安村、海中村、永安村、洪海村、育德村、协进村、海滨村的流转面积共计5338.07亩。2022上半年度符合农村土地过渡期流转补贴标准的南桥村、纯阳村、东安村、海中村、永安村、洪海村、育德村、协进村、海滨村的流转面积共计5338.07亩。

请予以批准。

附件：三星镇南桥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纯阳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东安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海中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永安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洪海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育德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协进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三星镇海滨村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明细表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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